
臺北市濱江實驗國民中學 114學年度第 1學期 

時薪制特教助理員甄選簡章 

壹、 依據：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補助各校(園)時薪制特教助理員實施計畫。 

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特殊教育班班級與專責單位設置及人員進

用辦法。 

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進用特教學

生助理人員作業要點。 

四、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4年 8月 5日北市教特字第 1143086179號函。 

貳、 甄選資格： 

一、特殊教育助理人員應雇用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歷之資

格者，有特教相關資歷者優先遴聘。 

二、歡迎家長、志工或退休老師、待業教師等踴躍報名。 

參、 甄選類科名額及聘期：依甄試結果，必要時得不足額錄取，並視需要備取

若干名列冊候用。 

類科 名額 聘期 時數 備註 

時薪制特殊教育

助理員 
1名 

實際起聘日期 

至 115年 1月 23日止 

每週 10

小時 

需照顧自閉症學

生 2位，每位每

週各 5小時。 

肆、 工作性質： 

一、依教育部規定，特殊教育教師助理員之服務方式及內容為身心障礙學

生之生活自理指導、教學協助、安全維護等，並每日至教育部特殊教

育通報網填寫服務紀錄，工作職責內容詳如附件3。 

二、服務對象：本校身心障礙學生(自閉症)。 

三、薪資與工作時數：每週 10小時，採時薪制，核實支領，內含勞健保。 
(備註：支薪標準依據本市補助各校(園)時薪制特教助理員實施計畫辦理)  

(一)薪級一：初任服務時數未達 1,399 小時前，每小時 199 元(勞動部

基本時薪*1.05倍)。 

(二)薪級二：自 108年 1月 1日起在本市擔任學校特教助理員，工作

累計已達 1,400小時，每小時 209 元(勞動部基本時薪*1.10倍)。 

(三)薪級三：自 108年 1月 1日起在本市擔任學校特教助理員，工作

累計已達 2,100小時，每小時 214 元(勞動部基本時薪*1.13倍)。 

伍、 公告期間與方式： 

一、時間：即日起至 114年 11月 14日（週五）16:00止。 

二、方式：於本校網站公告簡章內容。 

陸、 報名方式：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4年 11月 14日（週五）16:00止。 

二、報名地點：本校人事室（臺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 262號，電話：

85020126分機 507） 

三、報名表件：報名表(附件 1)、國民身分證影本、最高學歷證件、切結

書(附件 2)、相關經歷證件影本、領有相關專業訓練證明文件、服務

時數證明影本，請送至本校輔導室。以上文件正本於甄選報到時繳驗

後歸還。男性得附退伍令或免役證明影本(無則免付)。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6004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60041


柒、 甄選內容： 

一、甄選日期：本校輔導室連繫面試時間。 

二、報到地點：本校輔導室。 

三、甄選方式：口試(特教理念、實務經驗、情境問答等)。 

四、錄取標準：依甄試成績高低為依據，平均總成績未達 80分者，不予錄

取。 

捌、 錄取公告： 

一、錄取公告於甄選結果當日下午 16：00前公布於本校網站。 

二、錄取者於錄取公告隔日上午 08：30前攜帶學經歷正本至本校報到，完

成報到手續，逾時視同放棄，註銷錄取資格，由備取者依序遞補。 

玖、 注意事項： 

一、錄取人員應依照本校通知日期辦理報到，逾期未報到視同自願放棄錄

取資格。 

二、時薪制特教助理員係為計時計酬人員，以鐘點計，並核實支給，每日

最多以 8 小時計算。不適用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及約

僱人員比照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標準表之相關規定，且無

年終獎金及其他福利。 

三、甄選錄取人員工作內容依合約內容為準。 

四、經甄選錄取者，須同意本校依「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

閱辦法」查證，如經查證登記為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者均予以註銷錄取

資格。 

五、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附件 1 

臺北市濱江實驗國民中學 114學年度 

時薪制特殊教育助理員甄選報名表 

一、個人基本資料：                                     編號：  

姓     名  電   話  

照 

 

 

片 

身分證字號  
出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通訊地址  

最高學歷  

專長興趣 
 

 

經歷 
 

（此為重要參

考資料，請詳

細填寫） 

服務機關 職稱 工作性質 起訖年月日 

    

    

    

    

二、基本資料審核：（由學校審核人員填寫） 

項目 審查資料 審查結果 備註 

1. 身分證件 國民身分證 □有   □無  

2. 學歷證件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 □有   □無  

3. 切結事項 切結書 □有   □無  

4. 兵役 退伍證明文件 □有   □無  

5. 經歷 服務證明、離職證明書 □有   □無  

6. 專長或訓練 
證明文件、服務時數證

明影本 
□有   □無  

7. 其他  □有   □無  

審查單位核章  

 



附件 2 

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          參加貴校(臺北市濱江實驗國民

中學)所辦理之 114 學年度時薪制特殊教育助理員甄選，如有下列情

事之一時，無異議放棄錄取資格，已報到者應即離職，其涉及偽造

文書或違反聘約者，願意負相關法律責任，特此切結。 

一、未於規定時間內繳交應提供或應交之證明文件者。 

二、資料有偽造或不實情事者。 

    三、通知錄取，未依規定時間報到簽約回聘者或經簽約回聘

後，未至貴校應聘者。 

 

              此致 

    臺北市濱江實驗國民中學 

立切結書人：                 

                          身份證字號： 

                          通 訊 處：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月  日 

 

 

 



附件 3 

臺北市特教助理員工作職責內容 

一、專業能力 

(一)每學期參與特殊教育知能研習5小時以上。 

(二)每日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填寫服務紀錄。 

二、工作品質 

(一)依學校規劃之學生所需協助內容包含生活自理指導、教學協助、安全

維護等(執行內容如下表)確實提供服務。 

(二)依學校規劃之工作時間表，確實到學生班級提供服務。 

(三)各項協助策略均須經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討論與確認，並由特

教教師或普通班教師指導與示範後始得以執行。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教師務必在場指導 備註 

一、生活

自理指導 

協助與指導學生保持個人整潔   

協助與指導學生穿脫衣物   

協助與指導學生如廁或換尿布   

協助與指導學生用餐準備、餵食及餐後處理 ※  

協助學生維持正確姿勢或擺位及使用輔具 ※  

協助與指導學生午休 ※  

其他   

二、教學

協助 

協助與指導學生課程參與 ※  

協助分組教學或個別教學 ※  

協助執行治療師建議訓練之活動 ※  

協助老師觀察、記錄學生學習及行為表現 ※  

協助製作教材教具   

協助教學設備及環境維護   

協助學生參加課堂評量 ※  

其他   

三、安全

維護 

協助老師執行學生情緒行為處理策略 ※  

協助維護學生上、下學的安全   

協助維護學生在校作息安全   

協助維護學生校外教學安全 ※  

協助與指導學生按課表、作息轉換學習場所   

協助處理突發事件 ※  

其他   

備註:表列「教師務必在場指導」之工作內容加註「※」之項目，請學校教師務必在場，

以盡教師教學輔導之責。  


